
遗失补证

申请主体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

一、收件材料（依据《不动产登记规程》）

1、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[原生件]

2、申请人身份证明；[共享件或提交件]

3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刊发的遗失声

明;[原生件]

二、办理流程（见附图）

三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：湘发改价费[2019]597 号、

发改价格规[2016]2559 号。证书工本费 10 元/证（小

微企业、工业类项目等符合免收政策的免收不动产登

记费）。

四、办理期限：承诺 1 个工作日（法定公示期十

五个工作日除外）。



遗失补证流程图


